
建照號碼:

項次 專業工程項目 □符合營造業法第25條

1 鋼構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________)

2 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________)

3 基礎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________)

4 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________)

5 預拌混凝土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________)

6 營建鑽探工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________)

7 地下管線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________)

8 帷幕牆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________)

9 庭園、景觀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________)

10 環境保護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________)

11 防水工程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________)

12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主管機關增訂或變更，並

公告之項目。

□自行施工

□專業營造業施工(廠商:________)

建照工程專業工程項目施作情形表

以上內容屬實，如有偽造不實將依法負提供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刑責。

此致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起造人(訂作人)(簽章):

承造人(簽章):

監造人(簽章):



5、本表於施工計畫審查時一併檢附。

3、營造業法第52條:

未經許可或經撤銷、廢止許可而經營營造業業務者，勒令其停業，並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鍰；其不遵從而繼續營業者，得連續處罰。

4、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1、營造業法第8條專業營造業登記之專業工程項目如下：

一、鋼構工程。

二、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

三、基礎工程。

四、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

五、預拌混凝土工程。

六、營建鑽探工程。

七、地下管線工程。

八、帷幕牆工程。

九、庭園、景觀工程。

十、環境保護工程。

十一、防水工程。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增訂或變更，並公告之項目。

2、營造業法第25條:

綜合營造業承攬之營繕工程或專業工程項目，除與定作人約定需自行施工者外，得交由專業營造

業承攬，其轉交工程之施工責任，由原承攬之綜合營造業負責，受轉交之專業營造業並就轉交部

分，負連帶責任。

轉交工程之契約報備於定作人且受轉交之專業營造業已申請記載於工程承攬手冊，並經綜合營造

業就轉交部分設定權利質權予受轉交專業營造業者，民法第五百十三條之抵押權及第八百十六條

因添附而生之請求權，及於綜合營造業對於定作人之價金或報酬請求權。

專業營造業除依第一項規定承攬受轉交之工程外，得依其登記之專業工程項目，向定作人承攬專

業工程及該工程之必要相關營繕工程。

備註:




